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CB(2)2427/03-04(02)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9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 )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法律程序紀錄 文
本的收費

2003年 6月 2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以書
面回應委員就法律程序紀錄文本的收
費準則所提問題，以及紀錄文本的高
昂收費對法庭使用者 (尤其是上訴人 )
的影響。

尚待回覆。秘書處已提請司法機構政務
處盡快作出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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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2. 在法院程序上 的
法定語文使用 問
題

2004年 2月 2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

(a) 提供有關被告申請以中文進行法
庭程序的宗數、有多少宗申請被拒
及拒絕申請的理由等統計資料；

(b) 說明曾否因須提供能操中英雙語
的 法 官 以 中 文 審 訊 而 致 聆 訊 延
期；如有，延期多久；

(c) 說明有多少宗聆訊，其中一方並無
律師代表，並說明此類聆訊中以中
文及以英文進行的各有多少宗；及

(d) 提供附有翻譯本的法庭判詞的統
計數字。

尚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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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3. 發展香港為法 律
服務中心

2004年 3月 2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律政司

(a) 說明在新加坡進行的仲裁個案 (立
法 會 CB(2)1644/03-04(01)號 文 件
第 23段 )是否包括本地個案與涉及
外國訴訟人的個案；

(b) 就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在 2001至
2003年期間處理的仲裁個案，按本
地個案與涉及外國訴訟人的個案
提供分項數字；

(c) 就在 2000年 2月 1日至 2003年 9月 17
日期間 3宗申請在香港執行內地仲
裁裁決被拒的個案，提供有關的法
庭判決書；及

(d) 提供在內地執行香港仲裁裁決的
相關資料，包括成功執行裁決個案
宗數的資料 (如有的話 )。

尚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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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4. 法庭傳譯主任 的
工作表現

2004年 3月 2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

(a) 提供有關主審法官、法庭書記及全
職法庭傳譯主任對兼職法庭傳譯
員工作表現的意見的統計數字 (如
有的話 )；及

(b) 解釋為改善法庭傳譯人員的培訓
及監察其工作表現而將予推行的
措施。

尚待回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5月 19日


